東海大學    學年貴賓汽車通行證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□新辦      □續辦

	申請人姓名
	
	牌照號碼
	
	行動電話
	

	車籍登記
	□本人 □親屬  關係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司車(檢附佐證資料)
	車主姓名
	
（本人免填）

	說    明
	(1) 禮遇具體事由：(必填，通行證系統填寫在備註欄)


(2) 已申請使用學年及張數(請單位彙整記錄)：
已累計申請     次，本次為第    次申請。
□續辦/系統已有行駕照紀錄    □續辦/已補上傳行駕照資料
□本次申辦未於系統檢附行照說明：


	接辦單位
承辦人及電話
	
	主管簽章
	

	申領單位
承辦人及電話
	
	主管簽章
	

	事 務 組
承 辦 人
	
	事 務 組
組    長
	
	總務長
	

	說明：1.本校各單位因學校業務之推展或有其他應予禮遇之人員，請填妥本表資料交由秘書室、教務處、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處或東大附屬高級實驗中學核簽後，依程序奉核後紙本送總務處事務組並至通行證系統申辦。
(1)首次辦證者請將申請人本人之駕駛執照、行車執照影本上傳至通行證系統。
(2)車號異動者請檢附行車執照影本向申辦單位或事務組申辦。 
(3)若為捐款，請上傳捐款資料。
2.本通行證有效期限：當學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。
3.該證車號須與車牌相符，不得轉讓、出借、影印、仿冒、塗改及虛報遺失，違者收回並停發下學年通行證。
4.請依規定停放於停車格內，停放愛心車位者請出示相關證明，並置放於明顯處，以利辨識。
5.請詳閱「東海大學車輛通行證申請暨使用辦法」及「東海大學校區車輛管理辦法」，並依規定使用，未依規定使用將罰款及影響下學年申請權限。
【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及利用告知事項】：
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各項個人資料(類別C001,C003,C039)僅為身份確認及於通行證有效期限內作為校園交通管理之用，申請人填妥資料，審核單位驗證無誤時後，所有檢附證件於領證時歸還。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上述資料，但若資料不完整時，將無法受理申請。資料提供後，保存2年後銷毀，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當事人權利，如有疑問請洽本校總務處事務組(Tel:23590216)。

簽領人簽章(含日期)： ______________   通行證號：      



